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19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定的 2019 年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母公司为主体进行利润分配，按

2019年 12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346,100,874 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2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281,532,104.88 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

施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 489,000,467.41 元，全部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是在考虑到公司现

阶段业务特点及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提出的，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

分红政策，综合考虑了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综合考虑了公司

成长性，考虑了公司所在的房地产行业目前阶段的宏观环境、公司自身经营模式、

盈利水平、资金需求等因素。该利润分配方案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不存

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二、《关于公司 2020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我们对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关于公司 2020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进

行审阅，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具备证券期货业务执业资格和应有的履职能力，在审计过程中表现出了良好的业

务水平和职业操守，为保持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为 130

万元；同时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内控审计

机构，年度内控审计费用为 38万元。 

三、《关于 2020年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关联交易



的议案》和《关于 2020 年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周转资金的关联

交易的议案》： 

1、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集团”）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为支持公司的发展，2020 年度将为公司（含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 

目前，市场上担保费收费标准为 0.5%-5%，华远集团按不高于 0.8%向公司收

取担保费。华远集团将根据公司融资的实际需要，与贷款银行或向公司融资的机

构签署担保协议。 

由于银行贷款及对外融资有时要求提供两个担保人，所以，此担保额度与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额度可能有重叠部分。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该议案内容符合公司利益，控股股东华远

集团为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有利于公司对外融资，支持公司发展。担保费费率不高

于 0.8%，接近市场担保费率的低限，不存在大股东侵犯公司利益或其他有损公

司利益情形。 

2、为支持公司的发展，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华远集团及其控股的关联公司，

2020年度将向公司提供不超过 50亿元的资金周转额度，在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

司需要之时，华远集团提供相应的周转资金，由实际使用资金的公司向华远集团

支付相应的资金使用成本，资金使用成本将不超过市场同期利率。具体资金使用

成本按照届时实际划付的单据为准。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该议案内容符合公司利益，控股股东华

远集团提供周转资金有利于公司资金周转，促进公司的业务发展，同时资金使用

费收取原则合理，不存在大股东侵犯公司利益或其他有损公司利益情形。 

在审议上述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杜凤超、杨云燕、徐骥、李然回避表

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 5 月



2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2017年

7月 5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2019

年 5 月 9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年修订）

（财会〔2019〕8号）以及 2019年 5 月 16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

债务重组》（2019 年修订）（财会〔2019〕9号）的要求，对公司原会计政策进行

变更并对部分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文件的要求对会计政

策进行相应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同意将上述议案一至议案三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